
國立交通大學 106學年度第 1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1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基義總務長 

出席：黃美鈴學務長(趙天保代理)、楊黎熙委員、郭自強委員、吳皊誼委員、高世厚委員、 

黃衍貴委員(趟天保代理)、廖竟谷委員、蔡淳仁委員、吳宗修委員、黃惠萍委員、 

蘭宜錚委員、蔡欣怡委員、林建中委員(科法所)、黃孝宏委員、張勝豐委員、 

宗仕傑委員、陳筱靜委員、施淮偉委員 

請假：仲崇厚委員、王誠佑委員、林建中委員(光電系統研究所)、管延誠委員、羅琮傑委員 

列席：黃福田、李彥頫、莊伊琪 

記錄：溫淑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熱心參與校園交通事項管理，期望會議中有多方交流，讓校園交通環境及

設施更加完善。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決議事項追踨案件 

附帶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駐警隊報告事項：校園汽、機車停車狀況分析報

告。 

主席裁示：請駐警隊於下次會議提出校園各汽車停

車場之使用密度分析(含人員、館舍分

布、車位分布)報告案。 

已委請運管系協助執行中。 

 (二)106年 6月 1日 105學年度第 2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決執行情形： 

案由討論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案由：「國立交通大學駕駛人交通違規申訴處理辦

法」修正案，請審議。(駐警隊提) 

決議： 

一、經委員討論後，第八點條文修正為：交通違

規申訴處理小組之委員，於審議期限內未能

完成表述意見者，視為放棄申訴案件審議

權。審議案件已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四人)

表述意見且有結果者，逕以當下結果做為裁

決；若表述意見無結果者，或審議案件未達

委員二分之一(三人)表述意見時，得由委員

會召集人指定委員重新審理之。 

二、其餘修正內容照案通過。 

本案依決議事項辦理，並於 106

年 6月 19日簽請校長核准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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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決議經舉手表決：同意 12票、不同意

0票。 

四、依校內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案由：有關行政大樓周邊汽車停車位改善案。 

決議： 

一、中正堂旁停車場計 45格(藍格：25、白格：

20)規劃為限時停車格，每日 0000-0600淨

空，禁止任何車種停放，以維教職員工生及

蒞校洽公人員之停車權益。 

二、上述決議經舉手表決：同意 13票、不同意

0票。 

一、本案依決議事項辦理。 

二、106年 10月 6日設立公告牌

及寄送全校性通知公告，並

於 106年 10月 11日開始開

立勸導單勸導。 

三、本管制措施執行迄今，受理

部分第三招待所住戶反映能

否開放住戶之車證可以過夜

停車，爰提本次會議再次討

論。 

四、公告詳如附件一。(P.4) 

案由：有關校園環校道路單邊停車格臨近消防栓設

置適宜性，請審議。 

決議： 

一、經各委員討論，本校校園道路非屬一般道路

用地，不受「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範。

為維護各館舍安全，於建築物採水口處將不

設置停車位，另因受限校園停車位不足，在

不影響日常消防、交通避難前提下，仍維持

保留現行停車位之設置。 

二、上述決議經舉手表決：同意 10票、不同意

0票。 

依決議事項執行辦理。 

 

臨時動議 執行情形 

案由：建議於田徑場路段增設增速墊，以減少超速

車輛。(生輔組黃衍貴委員提) 

決議：本案涉及校園交通安全，擬請運管系提供評

估意見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依決議事項辦理，目前已委請運管

系協助執行中。 

三、駐警隊報告 

(一)前次會議紀錄(106年 6月 1日召開之 105學年度第 2次交通管理委員會)已電子郵件

傳送各委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光復校區環校機車柵道改善工程 

1.北大門長距感應設備損壞更新工程於 106年 9月 13日完成發包，目前設備已更新完

成進行車輛進出感應測試中，已於 106年 11月 8日完成測試。 

2.配合「光復校區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重新規劃南門機車道入口工程，原南側

機車柵道管制由原 4車道縮減至 2車道，並自 106年 7月 7日起因工程需求將車道

封閉。 

3、南門機車柵道新建工程於 106年 10月 12日完成發包，並自 106年 10月 16日進行

設備軟硬體建置，於 106年 10月 31日初步完成短距感應功能，俾讓機車柵道得以

通行並開始管制。(詳附件二，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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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學年度校園交通違規申訴案件受理，106年 8月 1日至 106年 11月 3日止，累

計有 20件，分別為 18件申訴不通過、2件尚在處理中。違規申訴分析請參閱附件三

(P.6)。 

(四)校園內汽、機車違規停放，106年 8月 1日至 106年 11月 3日止，累計開立汽車違

規事件通知單 367張；機車違規事件通知單 594張，違規類別分析請參閱詳附件三

(P.6)。 

(五)106學年度各項汽、機車停車識別證發放明細表，請參閱附件四(P.7)。 

(六)106學年度(106年 8月至 106年 10月止)校園各項停車證及停車費收入共計新台幣 

10,397千元，支出 6,577千元，結餘 3,820千元。支出 6,577千元細項為：人事費

用 2,637千元、業務/設備費 821千元及學校管理費 3,119千元(收入之 30%)。 

委員建議：因研三舍工程致綜合一館前路面損壞，建議工程結束後能重新舖設。 

主席裁示：校區內各項大型工程已陸續完成，又明年(107)為在臺建校 60週年，預計提 107

年度專項預算，規劃將校園路面全部更新，以提昇交通環境。 

貳、案由討論 

案由一：C機車棚洽公停車區管制時間調整案，請審議。(駐警隊提) 

說  明： 

一、C機車棚洽公停車區自 105年 7月開始管制迄今，經多次公告及宣導逐漸收到管制成

效，惟管制時間設定為 22時至隔日 06時仍有部分學生、校外人士未能依限離開，致

有違規遭上鎖情形發生。 

二、為使管制時間合於學校課程安排，且考量圖書館閉館時間(約 22:30)及專班、學分班

等同學下課時間均超過管制時間，擬研議將管制時間延後至 23時關閉。 

擬  辦：擬請同意將 C機車棚洽公停車區管制時間調整為 23時至隔日 06時。 

決  議： 

一、經各委員討論，同意將 C機車棚洽公停車區管制時間調整為 23時至隔 06時。 

二、上述決議經舉手表決：同意 17票、不同意 0票。 

 

案由二：有關中正堂旁停車場是否開放第三招待所住戶隔夜停放案，請審議。(駐警隊提) 

說  明： 

一、106年 6日 1日 105學年度第 2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案由二決議：中正堂旁停車場計

45格(藍格：25、白格：20)規劃為限時停車格，每日 0000-0600淨空，禁止任何車

種停放，以維教職員工生及蒞校洽公人員之停車權益。 

二、本管制措施自 106年 10月中旬執行迄今，成效良好。唯於執行期間受理第三招待所

住戶反映，能否於管制時段開放住戶隔夜停車之特殊需求。經查，目前第三招待所及

大學路職務宿舍除既有之停車格外，另於校內停車位需求計需 27格(第三招待所：19

格、職務宿舍：8格)，其概算方式詳如附件五(P.8)。 

三、依上述說明，若開放三招住戶可夜間停放之特殊狀況，將影響中正堂前停車場夜間

管制之成效，評估三招周邊於夜間尚有多處停車位可供停放，如行政大樓前(約 20

格)、竹軒至研一路邊(約 37格)、竹湖旁環校道路(約 32格)及體育館停車場(約 120

格)等處，是否特別開放三招住戶夜間停放中正堂前停車場，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經各委員討論，於第三招待所周邊尚有多處停車區域可供停放，且其餘招待所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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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有停車需求，基於公平性原則考量，不同意開放第三招待所住戶車輛於中正堂旁

停車場隔夜停放。 

二、上述決議經舉手表決：同意 16票、不同意 0票。 

三、請招待所管理單位將相關停車注意事項及停車資訊於「招待所短期借住申請表」上

加註說明，俾讓租借人知悉。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北大門進出口二側及土地公廟前機車違規停放嚴重，請加強管理或通報相關單位取

締。(運管系吳宗修委員提) 

決  議： 

一、請北大門執勤同仁於發現違規車輛時加以勸導，並不定期通報相關單位前來取締。 

二、請駐警隊加強宣導校園停車資訊，建請教職員工生將車輛停放於校內各車棚，勿違

規停放大學路上因而遭取締受罰。 

 

案由二：教職員計次型停車證之停車費繳費方式，可否由薪水統一代扣。(資工系蔡淳仁委員

提) 

決 議： 

一、本校因地理環境因素，雖有架設車牌辨識系統，但其準確率無法達到百分

之百。然本案執行時需考量辨識系統辨識之準確性、停車費用核算正確

性、薪水代扣之適宜性及行政作業方式調整，擬審慎評估後再行研議。 

二、請駐警隊規劃以現有系統延伸擴充自動化繳費機制，加速收費速度，縮短車輛等

待時間，使管理車流及停車費作業更有效率。 

 

肆、散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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